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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1條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從事各項業務時，應依本風險管理政策與指導原則將各項業務可能產生之風險控

制在可承受之範圍內。 

第2條 為加強內部控制，並增進集團風險之管理，含風險偵測、評估、報告及處理，本公司特制定本風險

管理政策。 

 

第二章 風險管理組織 

第3條 董事會為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風險管理之最終承擔者。高階管理者與風險控管單位負責監督、執行

風險管理政策、制度、程序、及主要風險承擔，並依規呈報執行情形。 

第4條 本公司設置三級風險管理組織，由各主要部門至稽核室呈報董事會均有負責之明文運作模式，目標

為達成全員並全面風險控管。 

為提高「風險管理」資訊揭露透明度，依主管機關之規定，將風險管理政策、重要風險評估事項、

風險管理之組織與運作等資訊於本公司年報揭露。 

第三章 風險管理指導原則 

第一節 重要風險評估 

第5條 本公司風險管理制度主要涵蓋的範圍有資訊揭露指定項目、業務或服務之風險、財務風險及資產風

險： 

1.資訊揭露指定項目： 

(1)市場風險：因國內外經濟因素變動造成金融商品價格發生不利變化時，所需承擔的風險。市場

風險依其因子不同可細分為利率、匯率、通貨膨脹風險。 

(2)法律風險：係指契約不週詳、授權不實、法令不全、交易對手不具法律效力或其他因素，導致

無法約束交易對手依照契約履行義務，而可能衍生財務或商譽損失之風險。 

2.業務或服務之風險： 

(1)因業務或服務本身之品質不良及交付糾紛(如交期規格不符等)或違反法令(如有毒及侵權等)之賠

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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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業務或服務產生過程(如環境污染或安全事故等)之賠償風險。 

(3)因業務或服務從事人員，其職務／兼職／薪給／考評等配置不當，直接或間接產生業務

或服務損失之風險。 

3.財務之風險： 

(1)擔保抵押不足之應收帳款或代收代付。 

(2)本年度未提列之累積損失。 

(3)從事證期局重點高風險操作(如資金貸予他人、為他人背書、衍生性金融操作、關係人

交易等)。 

4.資產之風險： 

(1)發生災害(如火災及爆炸)或受天災影響(如水災、風災、地震等)之風險。 

(2)發生人為破壞．竊盜之風險。 

 

第二節 監督、報告與內部控制 

第6條 本公司風險管理採三級分工如下： 

1. 第一級、各主要部門：日常執行各項控制作業時，或於每年針對重要風險評估事項及進

行部門經營風險自我評估，如發現經營風險預估發生機率為中～高，則必須將該重要風

險評估事項及其降低本項經營風險措施，向第二、三級風險管理組織通報，並列入次年

度內部控制制度修正。 

2. 第二級、稽核室：於彙整年度部門經營風險自我評估時，或於執行年度稽核計畫時，如

發現第一級風險管理組織之經營風險預估發生機率為中～高，則必須將該重要風險評估

事項及其降低本項經營風險措施，列入內部控制制度修正及稽核計畫調整案，向第三級

風險管理組織提報。 

3. 第三級、董事會：應定期查核風險管理程序與內部控制，針對第一、二級風險管理組

織，依上述風險管理事項，進行內部控制制度修正及稽核計畫調整。 

 

 

第四章 附則 

第7條 本政策應配合集團整體經營計畫檢討，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施行，修訂、廢止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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